
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女童軍活動中心場地使用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
申請單位  聯絡人 
 

聯絡電話  E-mail  

聯絡地址  

用途  

人數  對象  

場地 使用日期 使用時段 

禮堂   月   日 □上午0830-1230 □下午1300-1700 □晚間1730-2130 

201室   月   日 □上午0830-1230 □下午1300-1700 □晚間1730-2130  

202室   月   日 □上午0830-1230 □下午1300-1700 □晚間1730-2130  

204室   月   日 □上午0830-1230 □下午1300-1700 □晚間1730-2130  

502室   月   日 □上午0830-1230 □下午1300-1700 □晚間1730-2130  

503室   月   日 □上午0830-1230 □下午1300-1700 □晚間1730-2130  

設備租用 
(請說明項目數
量與時段) 

其他需求與
說明 

茲向貴會申請使用活動中心場地，保證遵守使用場地申請辦法之一切規定，自行負責使用者之安全並

於使用後將場地回復原狀，如有發生違規情事或損壞中心場地設施時，願依照市價賠償，絕無異議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(代表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以下由本會填寫 

應繳費用  應繳訂金  

費用收訖日期  訂金繳納日期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定：  

 
 


